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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学院关于公布“2024-2026年四川省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2024年省
级普通本科高校创新性实验项目”“2024年四
川省‘能者为师’和‘智慧助老’特色课程资

源及典型案例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教字〔2025〕27号

各单位：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4-2026年四川省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川教函〔2025〕

15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4年省级普通本科高校创

新性实验项目名单的通知》（川教函〔2024〕451号）、《关于

公布 2024年四川省“能者为师”“智慧助老”特色课程和典型

案例推介名单的通知》（川教厅办函〔2024〕42 号），我校共

获批立项省级教改项目 5个（重点项目 1个，一般项目 4个）、

省级教学创新实验项目 1项、省级特色课程资源及典型案例 3项。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管理

请各项目负责人精心组织，确保项目研究与实践工作高效推

进。项目实施期间，项目组成员特别是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能变

更，确需要变更的须经学校审核同意并报教育厅备案。教育厅将

不定期检查项目进展情况，对进度迟缓、成效不佳的项目，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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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撤销其省级立项资格。

二、研究成效

项目组应坚持“边研究、边改革、边实践”原则，按照项目

申报要求和研究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及时将阶段性成果应用

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中，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重点教改项目原则上应完成以下结题目标

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当年收录为准，下同）、南

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与项目研究内容

密切相关的论文 1篇，或在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 CN期刊发表

与项目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论文 2篇（标注课题名称及编号），

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四川日报》等

同级别影响力的报刊发表相关理论成果 1篇，或在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出版教材或专著 1部，或主编的教材获省级及以上认定

1部，或组织省级及以上范围的教学研究与改革类专题研讨、推

广交流活动不少于 1次，或在省级及以上教学研究与改革类交流

研讨会上做主题报告不少于 2次，或研究成果受到省部级领导肯

定性批示。

（二）一般教改项目原则上应完成以下结题目标

在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CN期刊上发表与项目研究内容密

切相关的论文不少于 1篇（标注课题名称及编号），或在正规出

版单位出版教材或专著 1部，或获批立项省级课程 1门，或获批

省级教育教学类典型案例 1项，或在省级以上教学研究与改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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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会上做主题报告不少于 1次，或研究成果受到厅局级领

导肯定性批示，或研究成果在教育厅官方媒体、简报专栏刊发。

（三）创新性实验项目

请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学院高度重视创新性实验项目建设，站

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高度，深化产

教融合，强化科教融汇，积极推动科技和产业前沿成果及时融入

实验教学，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切实提升高

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创新性实验项目建设采取“先立项建设，后评估认定”的方

式，立项 2年后根据建设情况开展认定工作。届时省厅将组织相

关专家，按照建设方案进行验收，不合格的将取消省级立项资格。

请项目团队，认真完成建设任务，确保实现建设目标。

（四）特色课程资源及典型案例

请项目负责人围绕立项项目主题及老年人高频事项，持续优

化课程内容，加强课程资源建设，确保资源健康向上、形式多样、

易于推广。同时，注重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定期总结经验，

推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助力全民终身学习和老年人跨越“数字

鸿沟”，提升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经费支持

（一）重点教改项目资助建设经费 10000元/项，一般项目、

创新实验项目、特色课程资源及典型案例资助建设经费 5000元/

项。经费分 2次拨付，其中 2025年 11月 30日前可报销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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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的 50%，剩余 50%经费在项目验收通过后报销。

（二）项目经费使用应严格遵守学校财务制度，确保专款专

用，经费应重点用于成果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项目验收

教改项目完成后，项目组应对照《项目申报书》明确的研究

目标、特色创新、研究成果、推广价值等内容，向学校提交结题

验收报告。各项目结题验收材料需于 2026年 11月前提交至教务

处，学校统一组织结题验收后将结题材料及验收结果汇总提交至

教育厅。创新实验项目和特色课程资源及典型案例验收检查工作

另行通知。

请各项目负责人及时在“吉利学院教科研管理系统”中完成

项目信息的维护，系统操作流程可参考《关于使用“吉利学院教

科研管理系统”开展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管理的通知》（教字〔2024〕

113号）。

工作联系人：陶鹏 办公地点：明德楼 221室

附件：1.2024-2026年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

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2.2024年省级普通本科高校创新性实验项目立项名单

3.2024年四川省“能者为师”和“智慧助老”特色

课程资源及典型案例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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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教务处

2025年 3月 5日


